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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工信创新〔2022〕2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 2023 年

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

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

建设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3年省级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产业创新能力建设）项目入库的通知》

（便函〔2022〕2262号）、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2023

年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入库工作指引

的通知》（便函〔2022〕2273号）、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
2021年度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入库项目完工评价工作指引的

通知》（粤工信创新函〔2020〕543 号）等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市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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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，现组织开展 2023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

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入库工作，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 项目入库

（一）项目入库条件

1.已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（不含建筑类）的企业（含已

获得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专题财政资金支持的企业）。

2.项目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开始实施，已完成并取得显

著成效，项目实施地在江门市境内。

3.单个项目购置仪器设备（含配套软件）总额（不含税）不

低于 500 万元(指为实施项目的新增设备，不包括生产设备、办

公设备等,且项目购置仪器设备要按固定资产管理)。

4.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，单个项目申请相关发

明专利不少于 3件。

5.项目承担单位财务状况良好，项目资金投入合理，经济效

益良好，近年在专项审计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等方面出现严重

的违法违规情况的企业不得申报。

6.项目承担单位近 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，

无严重失信行为，不属于失信执行人；项目符合国家和省相关领

域政策规定，以及环保、节能、安全等有关政策法规要求，项目

不存在未按规定办理节能审查、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或未落实节能

审查意见的情形。

7.项目及相关仪器设备（含配套软件）未获得过省财政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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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。

（二）项目入库材料

项目入库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.2023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项目入库申请书（附件 6）。

2.项目立项资料。

3.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报告，包括工作总结和技术总结。工作

总结应说明项目研制背景、项目实施情况、社会经济效益情况、

应用前景等；技术总结应说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法、工艺、研制过

程、测试情况、关键技术与解决途径、总体性能指标、技术水平

以及所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等。

4.项目专项审计报告。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设起止时间及实

施地、项目总投资、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、项目购置仪器设

备（含配套软件，不含税）（指为实施项目的新增设备，不包括

生产设备、办公设备等）情况、项目经济效益情况、项目申请相

关发明专利情况等。

5.项目购置仪器设备（含配套软件，不含税）情况，包

括设备购置清单、主要票据资料（如合同、发票、记账凭证、付

款凭证、设备和铭牌照片等）。

6.法定检测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（适用于技术性能指标需法

定检测的产品）。

7.两份及以上项目产品、技术的用户使用报告。

8.相关证明材料，如技术成果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、产品销

售合同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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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发展情况报告。

二、 完工评价

完工评价是指对已完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项目的建设情况、

建设成效等进行的评价以及对有关资金投入情况的核实。项目通

过完工评价是项目入库的前提条件，未通过完工评价的项目不得

入库。

（一）申请完工评价的项目基本条件

1.项目符合项目入库通知的有关要求。

2.项目已完成主要建设内容和既定的投资计划，已实现预期

的技术性能指标和经济社会效益目标。

3.项目自筹资金管理规范，凭证发票齐全，符合财务相关规

定要求。

4.项目入库材料真实有效，不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。

（二）完工评价的主要依据

1.国家和省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产业政策。

2.项目立项资料。

3.项目单位提交的项目完工评价申报书。

4.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。

（三）完工评价的基本内容

1.项目建设起止时间及实施地。

2.项目提交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按计划完成。

3.项目的技术性能指标、经济社会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目标。

4.项目资金是否落实到位，资金使用是否合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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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项目购置仪器设备（含配套软件，不含税）总额。

6.项目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情况，包括申请相

关发明专利情况。

（四）完工评价申请材料

项目完工评价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.2023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项目完工评价申报书（附件 7）。

2.项目立项资料。

3.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报告，包括工作总结和技术总结。工作

总结应说明项目研制背景、项目实施情况、社会经济效益情况、

应用前景等；技术总结应说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法、工艺、研制过

程、测试情况、关键技术与解决途径、总体性能指标、技术水平

以及所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等。

4.法定检测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（适用于技术性能指标需法

定检测的产品）。

5.两份及以上项目产品、技术的用户使用报告。

6.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总清单及设备购置清单、项目资金使用

的会计凭证及发票（设备类需附上合同、发票、记账凭证、付款

凭证、设备和铭牌照片等）。

7.项目专项审计报告。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设起止时间及实

施地、项目总投资、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、项目购置仪器设

备（含配套软件，不含税）（指为实施项目的新增设备，不包括

生产设备、办公设备等）情况、项目经济效益情况、项目申请相

关发明专利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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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相关证明材料，如技术成果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、产品销

售合同等。

9.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发展情况报告。

10.其他相关材料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指导企业加紧编制项目入库材料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

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在收集项目入库材料时,严格执行项目入库

所需材料相关要求,指导企业按要求提供项目入库申请书和项目

完工评价申报书。项目入库通过纸质和网上同步进行，请组织企

业登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系统（网址：http://210.76.80.141/login）

提交项目申请资料。

（二）初审推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

对项目申报资料严格审核把关，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对

项目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符合性负责，于 7月 5日前报送项目入

库摸底情况。推荐申报入库项目需经各县（市、区）党组会审议，

审议同意后推荐上报，对入库材料加具初审意见并加盖公章，随

上报文、项目完工评价申请材料及入库材料（纸质版一式 2份）、

光盘（含盖章版申报材料，设备购置清单），连同项目入库情况

表、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（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）于 7月 15日前

报到我局，由我局组织开展项目完工评价和入库评审工作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3年省级促进

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产业创新能力建设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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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入库的通知

2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2023年支持省级

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入库工作指

引的通知

3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2021年度省级企业技

术中心建设入库项目完工评价工作指引的通知

4.项目入库情况表

5.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（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）

6.2023年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

项目入库申请书

7.2023年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

项目完工评价申报书

8.2023年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展创新能力建设

项目设备购置明细表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2年 6月 23日

（联系人：叶斯娜，电话：3279703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3日印发抄送：


	



